山东大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表面处理设备、清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通用机械设备生产线迁建与环保治理提升改造项目

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对本工程建设情况及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广泛了解社会各界公众对本工程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现有项目概况
山东大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年产1000套表面处理设备、清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通用机械设备项目”、“表面处理设备、清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通用机械设备工艺技术及环保治理提升项目”和“高端智能化表面处理生产线项目”。

“年产1000套表面处理设备、清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通用机械设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8年7月3日获得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局批复（淄文环报告表[2018]56号），并于2019年4月23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表面处理设备、清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通用机械设备工艺技术及环保治理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24年2月29日获得淄博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局批复（淄文环报告书[2024]1号），2025年5月24日通过自主验收。

高端智能化表面处理生产线项目正在建设中。

现有项目喷漆、固化、调漆工序产生的废气经管道收集后进入“干式过滤柜+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装置”处理，由排气筒DA001（H=25m，DN=1m）排放；抛丸废气经管道密闭收集后进入滤筒除尘器处理，切割下料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进入滤筒除尘器处理，最后由排气筒DA002（H=15m，DN=1.4m）排放。

激光切割废气无组织排放，焊接废气由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打磨废气经滤筒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危废间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7/ 2376-2019）表1重点控制区相关浓度限值（颗粒物10mg/m3）。

二甲苯、VOCs有组织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2（C35）限值（二甲苯15mg/m3，0.8kg/h；VOCs70mg/m3，2.4kg/h）。

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厂界排放浓度限值（1.0mg/m3）；厂界VOCs、二甲苯无组织排放浓度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3限值（VOCs2.0mg/m3，二甲苯0.2mg/m3）；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浓度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标准（6mg/m3）。
现有项目无生产废水，仅为职工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厂区总排口废水pH值、色度、悬浮物、CODcr、BOD5、氨氮、总磷、总氮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三级标准要求。

现有厂区厂界昼夜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现有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固废、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其中一般固废包含废钢丸、切割下脚料、焊渣、收集尘、废滤筒、废催化剂，危险废物包括废切削液、漆渣、废漆桶、废滤棉、废滤袋、废活性炭、废机油、废液压油。现有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外售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
二、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表面处理设备、清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通用机械设备生产线迁建与环保治理提升改造项目
2、建设单位：山东大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萌水镇中心大街288号。
4、建设性质：技术改造

5、建设内容及规模：本次极爱项目将原有喷漆房、喷烘一体室、打磨房及激光切割机、卷板机、折弯机，剪板机、数控锯床等全部生产设备，连同整条生产线整体搬迁至高端智能化表面处理生产线项目车间内。项目新建1间打磨房并配套除尘设施增设3间喷烘一体室，将原有电烘干系统改造为天然气烘干；同时把喷漆房废气治理设施升级为“沸石转轮+催化燃烧”装置，本项目建成后产能不变，仍为年产1000套表面处理设备、清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通用机械设备项目。项目须严格按照国土、规划、环保、住建、应急管理等相关要求组织实施。
5、投资规模：总投资600万元。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大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经理

联系方式：18253330927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区萌水镇中心大街288号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单位名称：山东鲁蒙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工

联系方式：15064305580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方式方法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本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为便于进一步了解公众的具体意见和建议，请在提交意见时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单位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未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前，公众可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完成后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或其他便利的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提交公众意见表，提出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六、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2026年6月22日至2026年7月3日

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山东大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2日

